关于组织开展高校引入社会餐饮企业

承办食堂卫生安全工作检查的通知
各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教育部等五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食堂工作的意见》（教发〔2011〕7号）“规范校内餐饮服务市场。各地、各高校要尽快完善市场准入、退出及日常管理制度，制订相关标准和规范，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落实。”等有关精神，市教委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对高校引入社会餐饮企业的管理。措施包括加强监督检查；研究制定北京高校引入社会餐饮企业指导办法；筛选优质企业，印发名录供高校参考；加强学校监管等。目的是促进社会餐饮企业经营管理质量水平提高，确保学生饮食安全和切身利益。
经研究，市教委于6月至9月对北京高校引入社会餐饮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引入企业”）承办的食堂开展以卫生安全为主的检查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  检查安排

（一）第一阶段检查

    6月7日前，各高校将《北京高校引入社会餐饮企业承办食堂自行评估表》（附件1，以下简称“表一”）报协作组组长处（联系方式附后）。同时对本校全部自办和社会力量承办食堂开展一次自查。

6月13日至7月12日，市教委以高校后勤7个协作组为单位，组成7个检查小组，由协作组组长带队，对本组有“引入企业”的食堂进行检查。检查内容除本通知要求内容外，侧重检查夏季食品卫生安全。检查时在《北京高校引入社会餐饮企业承办食堂卫生安全工作检查评分表》（附件2，以下简称“表二”）上当场打分，现场向就餐同学发放调查问卷。

检查完毕后，由组长填写《北京高校引入社会餐饮企业承办食堂卫生安全检查意见反馈单》（简称“反馈单”）。将本组检查打分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将各被检校的“表一”、“表二”、“反馈单”和本组检查书面总结，报市教委学校后勤处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检查

9月2日至9月27日，市教委再次组成检查小组，抽取各协作组第一阶段检查成绩较好和较差的高校，再次进行复查。对第一阶段检查情况较差的学校，检查其督促整改效果；对第一阶段检查成绩较好的学校再次检查复核，将确实优秀的企业选入由北京高校后勤研究会伙食专委会编制的“北京高校2013年引入社会优质餐饮企业名录”。复查除检查本通知要求内容外，侧重检查开学食堂工作。
二、检查项目

检查项目为《北京高校引入社会餐饮企业承办食堂自行评估表》（附件1）和《北京高校引入社会餐饮企业承办食堂卫生安全工作检查评分表》（附件2）所列内容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为了检查“引入企业”承办的食堂的真实情况，本次检查不事前通知学校。检查组将于6月13日至7月中旬，以及9月开学后，随时进入学校食堂进行检查。检查组到校时出示市教委对该校的检查通知，请学校予以配合。

四、检查结果及反馈

市教委将于7月至8月，陆续将本次检查结果书面反馈各校。
五、对学校的要求

各校应充分认识本次检查工作的重要性，高度重视，首先认真进行自查，及时消除自办和“引入企业”承办的食堂各种食品安全卫生隐患，确保采购、加工、供应、贮存、卫生等关键环节安全可控并保持常态。
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和市高校后勤研究会“伙专会”负责同志将跟随此次检查。对检查过程中问题突出的学校和食堂，将进行复查直至整改到位。
本文可从“北京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服务网”gxhq.bjedu.cn “政务通知”栏目下载。

附件：

1．《北京高校引入社会餐饮企业承办食堂自行评估表》
2. 《北京高校引入社会餐饮企业承办食堂卫生安全工作检查评分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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